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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水資源需求面管理目前除應加強節約用水外，區域用水總量管制也是

一個很重要之工作。其中用水計畫書之審查與查核則為重要之基礎工作，

因此針對各開發案開發前之用水計畫審查與開發後之用水計畫之追蹤查

核，將為水資源需求管理之重要策略性工作。用水計畫書制度化之推動，

可提供區域水資源開發正確與即時之資訊，避免區域水資源分配之排擠效

應與水資源開發浪費，將介紹本署用水計畫書制度化推動之成果。

台灣地區水資源供需現況

台灣地區河川坡陡流急，水資源不易蓄存利用，且降雨豐枯差異明

顯，故水資源的運用多須經由蓄水設施調節供應。根據本署之推估，台

灣地區（不含澎湖、金門、馬祖）民國86至90年之平均水資源運用情況

如圖1所示，其平均降雨量為936億噸，平均總用水量推估值為185.6億

噸，其中農業用水126億噸（占68%），生活用水33億噸（占18%），

工業用水17億噸（占9%）。地下水抽用量58億噸（占31%）。以地下

水補注量每年平均僅約50.8億噸，故平均地下水超抽量估計已高達7.2億

噸。然面對民國110年需達200億噸之供需量規劃（如圖2），仍有許多

困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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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利用結構圖

（民國86年～90年平均值）

圖1.台灣地區水資源運用情形圖

用水計畫書制度化推動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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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函送開發案用水計畫書至本署辦理用水計畫

審查，另根據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開

發案計畫用水量3000CMD以上應送本署審查，計畫

用水量等於或小於3000CMD則送本署各區水資源局

審查。

根據統計資料截至94年底已核定用水計畫書案有

161件，以開發類別而言，其中工業類（包括工業

區、工廠等）開發案次有69個，民生類（包括社區開

發、學校、航站等）開發案次有92個，已核定用水計

畫開發案統計如圖3所示。

由於開發案送審之用水計畫在時空轉變下，往往其

用水需求或時程亦多有所調整，為便於水利主管機關

能更有效掌控各開發案現況實際用水需求，並據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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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已核定用水計畫書（截至94年底）案件統計

就供給面而言，目前適合開發之天然水資源愈來愈

少，其開發成本日益增加，然面對環保抗爭也日益強

烈，近年來又因全球氣候變遷之緣故，澇旱災頻率增

加，因此政府之水資源政策已由開發導向，修正為需

求管理導向。水資源開發策略，也由以往大型水庫工

程轉由中小型水庫（如寶山第二水庫、湖山、天花湖

水庫等）、平地水庫、攔河堰等，甚至朝向新興水資

源如海水淡化、廢污水再生利用等。

就需求面而言，近年來因兩兆雙星產業發展快速，

用水量迅速增加，甚至造成特定區域水資源供需失

衡，如新竹、桃園、台中及台南等地，即因產業發展

快速造成水資源不足之高風險地區，雲林地區亦可能

因台灣鋼鐵及國光石化之進駐發生前述缺水之窘況。

用水計畫書制度之推動

本署自民國85年起，便開始針對開發案進行用水計

畫審查工作，目前各開發案涉及用水且符合「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之規範，均須依「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
1.台南科技工業園區現地勘查會議

2.中科雲林基地供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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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90年為平水年情況 假設110年亦為平水年情況

天然水資源需求總量=186億噸 天然水資源需求總量≒200億噸

註：1.括號為含非水利會及非台糖農場灌區用水

       2. 豐水年及豐水季時，農業用水增加引取流水，可發揮生產、生態、生活之三生功能，暫不估列其水量

圖2.民國110年各項標的用水供需推估表

台南科技工業園區廢水廠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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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用水調配或水源開發計畫，針對已核定之用

水計畫書進行檢討與管理是必要的。

本署依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第六條中規定，

針對已核定之用水計畫之用水量或節約用水相關承

諾事項進行查核，督導追蹤開發單位之用水及節水

現況，達到水資源有效利用之目的。用水計畫書查

核區分為書面查核及現地查核二類，經核定之用水

計畫案，開發單位需每年提送一次以供書面審查；

本署得依用水量多寡及區域需水量每年選定對象進

行用水計畫書現地查核工作，用水計畫查核作業流

程如圖4所示。

1. 書面普查：書面普查工作由本署發函至各開發案單

位，由執行單位催收並收件進行書面查核及相關統

計分析。

2. 現地訪查：針對用水量大、已屆開發完成之案件或

用水吃緊區域內之開發案進行現地查訪，現地查核

工作主要針對開發案之用水時程與原承諾之節約用

水措施之推動情形。

查核工作重點包括：

■ 用水量差異分析：經彙整各單位申報書面資料

後，除確認資料之正確性外，並進行申報現況用

水量與原核定進度用水量之差異分析。

■ 未回覆及開發不明案件檢討與處理：針對未回覆

或開發不明之開發案，除由水利署發函通知申報

外並經執行單位電話聯絡與查詢，以了解開發案

停滯、延後等因素，以提供水利署後續審查會及

行政處置之重要參考依據。

■ 分析並提出建議差異分析或撤銷之建議：彙整前

述兩項分析成果，針對各開發案書面普查提出後

續處理之建議（如列入下年度優先查核對象、協

助增加或調降計畫用水量、嚴密監控用水或撤銷

用水計畫等）。

95年度本署總共完成147個開發案用水計畫書面查

核工作，各區域94年核定用水量為568,789 CMD，

申報實際用水量資料為306,642 CMD，差異水量為

262,147 CMD，北中南各區域實際用水量約佔核定

水量的66%、33%和45%左右，造成開發案用水量差

異之主要原因係開發環評審查尚未完成，其次分別

為計畫開發期程延遲和計畫開發期程暫緩、開發許

可審查尚未完成，各區域開發案核定用水量與實際

用水量比較如圖5所示。

經年度查核後依據各開發案開發進度、廠商進

駐情形或預估產量等之現況詳實預估短中期（三至

五年）用水需求，並進行用水時程變更作業，本署

依調整用水機制針對所填用水時程內容進行審核分

析，並據以修改核定計畫書用水時程。如開發單位

所預估之用水時程與原核定計畫填寫內容經審核為

合理，本署將同意依預估值進行用水時程變更；如

預估之用水時程與原核定計畫填寫內容經審核為不

合理，水利署將提送用水計畫差異分析審查會檢

討，並依會議結論進行用水時程變更。以96年為例

總共調降30.2萬CMD，各區域已核定用水計畫用水

時程調整前後之差異分析比較如下：

1. 北區各開發案經本年度查核後，原核定用水時程與

最新核定之用水時程如圖6。以96年度核定用水量

為例，原始核定之用水量為25.9萬CMD，最新核

定用水量為14.7萬CMD，約調降11.2萬CMD之用

水量。

2. 中區各開發案經本年度查核後，原核定用水時程與

最新核定之用水時程如圖7。以96年度核定用水量

為例，原始核定之用水量為20.7萬CMD，最新核

定用水量為15.1萬CMD，約調降5.6萬CMD之用

水量。

 3. 南區經本年度查核後，原核定用水時程與最新核

定之用水時程如圖8。以96年度核定用水量為例，

原始核定之用水量為32.7萬CMD，最新核定用水

量為19.5萬CMD，約調降13.2萬CMD之用水量。

同時95年共完成10個開發案用水計畫現地查核工

作，針對開發案因廠商進駐情形不如預期、進駐廠

商產業類型與原核定規劃不同，造成開發案用水量

未達原申請用水需求，在考慮廠商進駐現況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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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北區開發案96年以後原始核定與最新核定之用
水量差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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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用水計畫查核作業流程

圖5、各區域開發案核定用水量與實際用水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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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中區開發案96年以後原始核定與最新核定之用
水量差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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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南區開發案96年以後原始核定與最新核定之用
水量差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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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進駐需求情況下，進行終期用水量進行核減，

其中高雄縣岡山工業區開發計畫（核減量為9000 

CMD）、台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核減量為10000 

CMD）、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開發計畫

（核減量為18000 CMD）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雲林

基地興建工程（核減量為5000 CMD），總計核減量

為42000 CMD，有助於區域用水調配或水源開發計

畫之擬定。

未來推動之願景

近年來在政府積極推動各項重大建設，帶動了經

濟的快速成長，伴隨著各用水標的對需求量的與日俱

增，水資源施政必須能夠達成滿足民眾生活所需及維

持產業經濟穩定發展的雙重目標，用水需求管理工作

相對益形重要，而這些用水需求管理的手法，除加強

節約用水措施推動外，大型開發案用水需求的重新掌

握與區域用水總量管制便成為用水開發或調配政策研

擬的重要關鍵。

用水計畫書制度化之推動，可提供區域水資源開發

正確與即時之資訊，避免區域水資源分配之排擠效應

與水資源開發浪費，對水利主管機關而言，用水計畫

書制度化工作之推動，除代表水資源開發與調配之壓

力減緩不少，另一層意義也代表著水資源管理已進行

精密化管理之時代。

事實上目前屬用水計畫書查核之範圍僅整體用水

量比例極小，且也僅在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

項第四款、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一項、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十一條及非都市土地申

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核發用水

等規範之範圍內，為完善用水計畫書制度化推動之工

作，未來將積極推動下列修法事宜：

（一）水利法修正草案第六十三條之七第一項「事

業計畫用水量在一定規模或擴增達一定規模以上者，

應由開發單位或用水人於興辦或擴增前檢具用水計畫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二項水利法修正施行前，

用水量已達前項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其用水計畫未

經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限期令開發單位或

用水人檢具用水計畫，依前項程序辦理。

如此針對目前已有用水且未辦理用水計畫核定之

目的事業其用水量達到一定規模以上者（例如：雲林

離島、彰濱工業區及雲林科技工業區⋯等已開發工業

區），將可逐步納入用水計畫書審查予以規範。

（二）依水利法再修正草案第六十三條之七第三

項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用水計畫後，得視需要限期令開

發單位或用水人提送用水情形資料，並查核其用水情

形。經查核用水量與核定之計畫內容不符者，主管機

關得廢止或變更其用水計畫。第四項開發單位或用水

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予核定

其用水量。

如此不但可強化用水計畫查核之法源和法令位階，

同時對於遲遲未能取得開發許可之計畫案可依法辦

理用水計畫廢止或變更，有利於區域水資源分配與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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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政府於自來水法第11條規定「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

之保護，除依水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外，得視事實需要，申請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

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依本法或相關法律規定，禁

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藉由法令與水質

水量保護區的劃設，對保護區內之土地利用行為予以

管制（例如於重要取水口以上集水區養豬、以營利為

目的之飼養家畜與家禽、高爾夫球場之興建或擴建、

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放射性廢棄物儲存或處

理場之興建等），以達到維護水資源涵養與保育的目

的。目前全國計有107處水質水量保護區，總面積約

為9,012平方公里，佔台灣總面積之25%（面積最大

者為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面積為2896平方公里；

最小者為南投縣埔里第二淨水場水質水量保護區，面

積僅0.01平方公里）。

水資源保育新政策
—水質水量保護區之保育與回饋

水資源的開發與管理一向是國家建設之重要根本，與經濟

發展與社會進步密不可分。為確保水資源的品質，不因社

會經濟的發展與人為的開發而產生不當的影響，政府特別

劃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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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內的回饋補償

水質水量保護區的劃設，雖為維護水資源涵養與

保育之重要措施，但受限區域內居民卻因全體國民用

水之公益，而使其土地之利用遭受限制。而對於前述

相關權益人之損失，於93年6月30日前，相關法規僅

有依自來水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水質水量保護區內

原有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經主管機關認為有貽害水質

水量者，因拆除、改善或改變使用之損失給予損害賠

償；或依同法第12條之1規定對依都市計畫程序劃為

水源特定區者給予賦稅之減免與地方建設協助。由於

回饋程度遠低於民眾之預期，致使水質水量保護區內

民眾反彈與抗爭抵制日益嚴重，要求政府回饋及解

（縮）編水質水量保護區。為因應水質水量保護區內

民眾要求回饋補償之聲音，經濟部依據行政院經濟建

設發展委員會於民國91年8月訂定之「限制發展地區

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則」，在保障國土開發之公

平性，落實受益付費、受限得償及財源穩健之原則

下，於民國92年著手推動自來水法修正草案，並在各

界期待與立法委員的支持下，於93年6月30日經總統

公布施行。該修正草案之立法精神主要為：

一、 依據「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原則，獲得回

饋與補償。

二、 考量收支平衡與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下，以開徵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為支應回饋補償所需費用。

三、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將專款專用，專供水質水量保

護區內使用。

四、 建立地方機關、民意機關與民眾參與機制，各水

質水量保護區所收經費，由該保護區設置運用小

組管理運用。

依據前述立法精神，經濟部亦陸續完成「自來水法

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

費辦法」、「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補助辦法」、「水源

特定區土地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標準」、

「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金發放標準」等子法

之擬訂或修正作業（法規架構如圖1），並於自95年1

月1日起開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

綜觀整個自來水法所規劃之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

其架構可分為經費來源、經費管理與經費運用三部

分，概述如下：。

一、經費來源－開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依據自來水法第12條之2規定，於水質水量保護區

徵收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辦法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補助辦法

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
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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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作業基金

經費撥付 管理單位

水資源作業基金管理委員會 水利署擔任幕僚作業

縣市政府擔任幕僚作業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水資源作業基金

水資源作業基金

圖1、法規架構

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除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及

公共給水外，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

費。其為工業用水或公共給水之公用事業，得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於其公用事業費用外附徵。

（一） 計費方式：

繳費金額（元）= 取用水量（立方公尺）× 費率（元

／立方公尺）

取用水量指用水人實際使用水量。而費率在考量

取用水量使用用途與對社會各層面之衝擊下、依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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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標的分別訂為「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

與「其他用途」每立方公尺0.5元；「農用用水」每

立方公尺0.009元；「水力用水」每立方公尺0.0009

元。

（二）繳費方式：依據繳費人之類型分為三類：

1.自來水用戶：隨水費每2個月繳交1次。

2. 非自來水用戶（非農業用水者）：每年年初寄送

繳費通知單，請繳費人至郵局繳交。

3. 非自來水用戶（農業用水者）：依據自來水法規

定農業使用者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由中央主管機

關及中央農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故農業使

用者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逕由經濟部與行政院農

委會共同編列經費繳交。

二、經費管理－成立專戶運用小組

所徵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將先納入經濟部所屬水

資源作業基金下，水資源作業基金並依據各水質水量

保護區分別設置專戶，各專戶並設置運用小組管理運

用。各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成員由相關中央

主管機關、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相關縣市代表、鄉鎮代

表、居民代表、公正人士等組成。專戶運用小組主要

任務為辦理經費分配與審核年度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運用管理流程如圖2）。

三、經費運用－分配原則與支用項目

（一）分配方式：依據自來水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5規

定，各專戶所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由水質水量保護區

專戶運用小組依其區內土地面積及居民人口比例，分

配運用於區內各鄉（鎮、市、區）。

（二）支用項目：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依法專供水質水

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

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詳細

支用項目如下：

1. 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

他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事項。

2. 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

育之地方產業輔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

水電費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

3. 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

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補償金事項。

4.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

5.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6.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7.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8.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

項。

9.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減半

收取，其減收費額由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支應。

每年度各水質水量保護區內欲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

事項，由各保護區內相關地方政府擬訂年度水源保育

與回饋計畫，經提報該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審查並送

經濟部備查後據以執行。

遭遇問題

由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於

我國係屬首創，故雖訂有相關法規與措施來配合，惟

自95年1月1日推動以來，仍面臨許多質疑與有待檢討

改進之處，主要的問題有： 

一、 由於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採水費外附徵，引起部分

民眾與外界質疑變相調整水價。

二、 地方政府對於各保護區可得經費依區內土地面積

及居民人口比例之分配方式認為有失公平。

三、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每年預計可徵得約11億元，惟

分配至全國107水質水量保護區後，約有79個保

護區每年度可收經費低於100萬以下，其經費與

地方政府和當地民眾之預期有相當落差。

四、 部分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已無取水行為，造成可收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為0，進而無法辦理保護區內

水源保育與回饋事項之窘境。

五、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係為辦理因水質水量保護區劃

設導致權益受損之回饋，並非針對水利設施興建

衍生之補償回饋，而地方居民與部分地方政府常

混為一談，造成執行上之困擾。

六、 繳費人實際取用水量資料不易取得，造成徵收上

的困擾。

結論

自來水法擬訂之水源保育與回饋政策，對於落實

「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政策、符合居民期望、

強化水源與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有相當助益。惟由於

各界（包括執行計畫之地方政府）對於整個制度仍為

陌生，故經濟部水利署除於本年度持續辦理宣導作

業，並將廣納各界建議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相關

事宜，以減少誤解與反彈，並期使水資源保育與回饋

業務能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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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作業基金 圖2、運用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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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賴伯勳 局長　蘇俊明 正工程司

桃園地區枯水期間
水源調度及節水成效

台灣北部以桃園及新竹地區枯水期間缺水風險最

高，但自民國95年寶二水庫完工後，新竹地區缺水

風險降低，而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缺水風險仍

居高不下，主因桃園地區供水單一水源石門水庫，

其有效容量因淤積增加而減少，且人口及工業成長

幅度急遽，用水量由民國85年每日70萬立方公尺增

至95年108萬立方公尺，10年間成長38萬立方公尺，

用水量成長率高達54.3%，造成水庫年運用次數高達

4次以上，可見石門水庫水源利用率頗高。於枯水期

間若水庫蓄水不佳，為穩定供應民生及工業用水則

經常調用農業用水，由民國91年至95年一期稻作辦

理4次停灌休耕可見端倪。

爰此，桃園地區於枯水期間若降雨較正常值偏

少，水庫蓄水狀況不佳情況下，可能面臨供水吃緊

的窘境，經由預測若無法滿足各標的用水，則採取

調用農業用水、跨區水源聯合調度運用及加強節水措

施因應，以減少民眾生活不便及產業衝擊。

製造業密集區域的水源供需概況

供水區域

1.民生及工業用水

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自來水供水系統隸屬臺灣

省自來水公司第二區管理處管轄，範圍包括桃園縣、

台北縣林口鄉及新竹縣湖口鄉，如圖1所示，供水普

及率約為95%，現況總供水人口約197萬人。

桃園縣為全國製造業最密集的區域，目前區內工業

區大多集中於桃園、中壢、龜山、大園、觀音、楊梅

等地區，至於龍潭與大溪則以發展觀光遊憩與設置研

究發展園區為主。目前桃園縣無論是工廠數目或是產

能均佔全省重要地位，本區亦因製造業的蓬勃發展而

造就了繁榮進步的厚實基礎。截至92年為止，桃園全

縣工業區之總面積約4,560公頃，其中1,910公頃為開

發中之工業區，占全省工業區總面積一成以上。

2.農業用水

桃園地區農業灌溉系統隸屬桃園及石門農田水利會

灌區管轄，桃園農田水利會灌溉事業區域跨及桃園、

台北、新竹三縣，分佈於25鄉鎮市之廣大轄區，目前

灌溉面積僅為24,749公頃，埤塘285口，有效蓄水量

為4,631萬立方公尺。石門農田水利會之灌溉事業區

域含蓋桃園縣、新竹縣共12個鄉鎮市，目前灌溉面積

僅為12,206公頃，埤塘463口，有效蓄水量為1,144萬

立方公尺。

水源供需分析

1.民生及工業用水

桃園地區目前由自來水系統供應之民生及工業用

水需求約108萬噸/日，主要由石門水庫、大漢溪下

游及調用加強灌溉節餘水供給所需。預估未來用水需

求低成長（民生及現有工業成長及開發中工業區），

含展茂光電公司、華通電腦公司、大潭發電廠，民國

100、105、110年用水需求分別為100、103、105萬

噸/日。中成長（低成長+編定及報編中工業區），含

桃園科技工業區、桃園觀塘工業區、宏碁智慧園區、

龍潭工業區、大潭濱海工業區、華映桃園八德廠、華

亞科技園區、龍潭科技工業園區、華映桃園龍潭廠，

民國100、105、110年用水需求分別為129、132、

134萬噸/日。高成長（中成長+規劃及研擬中之新增

工業區），含濱海地區整體開發建設計畫、秀才科技

園區，民國100、105、110年用水需求分別為159、

165、169萬噸/日，如圖3所示。為滿足民國110年之

中成長之需求，推動板新二期工程改善計畫、板新大

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含南北桃連通計畫）、桃園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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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及規劃高台水庫等水源開發計畫予以因應。

 2.農業用水

桃園地區灌溉系統涵蓋桃園及石門水利會灌區，

其水源來自石門水庫供水、攔河堰取水及貯水池（埤（埤埤

塘）集水等。桃園水利會灌區計畫灌溉面積24,794公

頃，由水庫配水量為34,431萬立方公尺，河水取水量

與貯水池集水量為26,492萬立方公尺；石門水利會灌

區計畫灌溉面積12,206公頃，由水庫配水量為14,895

萬立方公尺，河水取水量與貯水池集水量為4,538萬

立方公尺。

各標的用水於枯水期間用水量大

水文狀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763.4平方公里，年降雨量平

均為2,505公厘，枯水期間（11月至4月）為686公

厘，佔年降雨量平均值27.7%，豐水期間（5月-11

月）為1819公厘，佔年降雨量平均值72.3%，其豐

枯比為2.6:1。水庫年入流量平均為14億3772萬立方

公尺，枯水期間（11月至4月）為3億5800萬立方公

尺，佔年入流量平均值24.91%，豐水期間（5月-11

月）為10億7922萬立方公尺，佔年入流量平均值

75.09%。以民國92年為例，枯水期累積降雨量為401

公厘，僅佔歷年同期平均值58.5%，全年累降雨量為

1371公厘，佔歷年平均值54.7%，枯水期累積入流量

為1億9070萬立方公尺，佔歷年同期平均值53.2%，

全年入流量為5億5837萬立方公尺，僅佔歷年平均值

38.8%，為歷年最低。

桃園地區各標的用水於枯水期間2月至4月大量用

水，若期間降雨量較正常值偏少時，將影響供水穩

定。

乾旱預測

石門水庫為桃園及板新地區之主要供水水源，有效

蓄水量約2億1963萬噸，目前每年供應各標的之消耗

性水量約達9.3億噸，幾乎可說每年須滿庫4次以上，

方足以調節滿足用水需求，故每年各季節之春雨、梅

雨、颱風雨等均扮演重要角色，若其降雨量有所偏

少，則極易造成供水不足，而發生乾旱。尤以一期稻

作期間之每年初春枯水期最易發生，而每年年初之枯

水期間，石門水庫之供水是否能滿足所需而過渡至梅

雨及颱風期，於年初依以下各因素綜合研判因應。

（1）去年底之水庫水位及有效蓄水量，其在運用

規線的位置。

（2）水庫歷年實測流量資料。

（3）中央氣象局對1至3月之季長期天氣展望，及

爾後每月再予修正之預報展望。

（4）桃園、石門兩水利會計畫灌溉需水量及供水

區之民生及工業需水量。

依據水庫上半年可供水量為有效蓄水量加上參照中

央氣象局季長期天氣展望對應水庫入流量，研判是否

滿足各標的需求量，若無法過渡至梅雨及颱風期，依

不足水量考慮停灌部分灌區或全部灌區。

以預測民國92年上半年為例，於民國91年12月31

日水位229.52公尺位於下限與嚴重下限間，有效蓄

水量1.24億立方公尺（52.51%），較90年同期減少

3256萬噸，且中央氣象局季長期雨量預測1月、2月

及3月屬正常，以歷年實測流量超越機率80%及90%

推估水庫上半年入流量，採桃園灌區停灌，農業用水

按運用規線操作（下限與嚴重下限間7.5折，嚴重下

限以下5折）至5月底分別尚餘3300萬立方公尺及740

萬立方公尺，由供需結果推估，預測上半年採桃園灌

區停灌休耕，調用農業用水，才可確保民生及工業用

水供水穩定，並於92年1月14日公告桃園灌區停灌休

耕。

停灌時機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訂定各期稻作政府公告停

灌最後期限桃園縣為1月20日，此為桃園、石門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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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桃園地區自來水系統民生及工業用水供需圖

圖4、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降雨量統計

圖5、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入流量統計

110年

人口198.0萬人（較90年成長21.7萬人）

自來水系統抄見率79.31％（較90年成長5％）

每人每日用水量310公升（較90年成長11公升）

高成長：中成長+規劃及研議中之新增工業區

濱海地區整體開發  秀才科技園區

中成長：低成長+編定及報編中之工業區

桃園科技工業區 華映桃園八德廠

桃園觀塘工業區 華亞科技園區

宏碁智慧園區 竹科龍潭基地

龍潭工業區  華映桃園龍潭廠

大潭濱海工業區

中成長：低成長+編定及報編中之工業區

晨茂光電公司 華通電腦公司

大潭發電廠

目標率 90 95 100 105 110

高成長 92 139 159 165 169

中成長 92 120 129 132 134

低成長 92 98 100 10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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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會灌區一期稻作停灌時機，民國92年及93年均於1

月20日前宣佈停灌，另民國95年因石門水庫於2月23

日永久河道放水道環滑閘門下游通氣管斷損及電廠

未恢復正常運轉，桃園大圳灌區被迫停灌休耕，非

屬天候乾旱導致。

停灌補償

民國91年、92年、93年及95年4年期間桃園、石

門兩水利會灌區一期稻作停灌補償經費為27億7715

萬元，詳圖表6，其經費由農委會、經濟部、自來水

公司及國科會等單位籌應。

推動板新二期工程 活化水源調度策略

桃園地區水源主要仰賴石門水庫，南桃園民生及

工業用水由自來水供水系統之龍潭、石門及平鎮淨

水場三淨水場出水每日65萬立方公尺，北桃園則由

大湳淨水場及板新淨水場出水每日43萬立方公尺，

枯水期間主要水源調度策略如後：（1）調用農業

用：依民生及工業用水缺水程度，輕度則調用加強

灌溉管理節餘水以調用者付費補償，如民國92年二

期稻作桃園及石門水利會灌區加強灌溉管理；中度

則強制調用灌溉用水以坪割方式進行補償，如民國

91年一期稻作桃園水利會灌區坪割；重度則強制調

用灌溉用水以停灌休耕方式進行補償，如民國91

年、92年及93年一期稻作新竹頭前溪灌區停灌休

耕。（2）跨區水源聯合調度運用：與台北翡翠水

年度 停灌休耕面積（M2） 補償費用（元） 備註

91 67,850,000 464,408,683 石門一期稻作停灌

92 166,785,464 931,191,682 桃園一期稻作停灌

93 236,367,557 1,381,547,932 石門、桃園一期稻作停灌

95 175,080,000 1,041,127,572 桃園一期稻作停灌

合計 471,003,021 2,777,148,297

圖表6、桃園地區自來水系統民生及工業用水供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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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桃園地區水源調度圖

圖8、桃園地區新供水改善計畫示意圖

庫、三峽河、鳶山堰與新竹隆恩堰、苗栗永和山水

庫水源聯合調度運用，如減少石門水庫供應板新地

區及支援新竹地區水量，板新地區減少水量由翡翠

水庫支援最大量達每日53萬立方公尺，新竹地區減

少水量由永和山水庫支援最大量達每日14萬立方公

尺，若有餘裕水源時，可反向支援桃園地區，（詳

圖7）桃園地區水源調度圖所示。

為提高桃園地區供水及穩定，水利署、自來水

公司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推動板新二期工程改善計

畫、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含南北桃連通計

畫）、桃竹雙向供水改善計畫（詳圖8）、桃園海淡

廠及規劃高台水庫等水源開發計畫予以因應。未來

水源調度將因興建水源設施及供水管網輸水能力提

高，調度策略更為靈活及有效。

多元化推動節水策略  獲致具體成效

節水策略 

桃園地區農業用水節水策略如後：（1）二期稻

作提前停灌或抽穗後減供：二期稻作提前1至2旬停

灌，或於抽穗後減供，將節餘水量蓄存水庫，供翌

年一期稻作灌溉用水使用。（2）一期稻作延後供水

或初期減供：一期稻作延後1旬供水，或於初期減

供，將節餘水量蓄存水庫，供一期稻作2月下旬至

3月中旬整田插秧期大量灌溉用水使用。（3）本田

期加強灌溉：本田期用水量較少，可採加強灌溉管

理，減量供水。（4）田間有效降雨超過5mm水庫減

放：田間有效降雨超過5mm水庫減放灌區供水量。

民生及工業用水節水策略如後：水庫供應輸水

路線改道或改善，安裝省水器材、利用雨水貯留沖

廁、實施各階段限水措施、工業園區利用回收水或

再生水。

節水成效

 桃園地區自民國91年至95年間於一期稻作期間共

有4年辦理停灌休耕，為確保北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

用水穩定供水，除民國95年因石門水庫於2月23日永

久河道放水道環滑閘門下游通氣管斷損及電廠未恢

復正常運轉，桃園大圳灌區被迫停灌休耕外，民國



24 April.30.2007

政策頻道

25節水季刊第45期

政策頻道

91年、92年及93年均因當年枯水期間水情不佳，分

別採取石門灌區（91年）、桃園灌區（92年）、石門

與桃園灌區（93年）停灌休耕。於民國91年至目前

（96年）期間農業用水節約成效如圖9，其節水量計

算方式以水庫實際供水量扣除計畫需水量。灌區因停

灌休耕之節水量屬強制調用，非屬透過加強灌溉管理

措施下之節水成效。若經由加強灌溉管理措施下之節

水成效，以民國91年一期稻作期間桃園水利會灌區農

業用水節水9,409萬立方公尺為最佳，其次為民國92

年一期稻作期間石門水利會灌區農業用水節水3,263

萬立方公尺，再者為民國96年一期稻作（2月1日至

3月10）期間石門及桃園水利會灌區農業用水節水

2,117萬立方公尺。另民國92年二期稻作期間因降雨

量較正常值偏少，且水庫蓄水狀況不佳，石門及桃園

水利會灌區農業用水於整田插秧期過後實施供五停五

措施，其節水11,068萬立方公尺。

民生及工業用水自來水供水系統節水成效，於民國

91年至93年上半年均實施過第一階段限水-夜間減壓

及第二階段限水-減供或停供次要民生用水措施，其

每日節水成效分別約為當日供水量3%及5%。惟民國

91年5月13日至7月3日期間，因石門水庫水位降至

198公尺，有效蓄水量僅剩不到1,000萬立方公尺，

實施供5.5天停1.5天措施，其節水成效約為當日供水

量20%，但造成生活不便及產業衝擊。另民國96年1

月至清明前水庫經後池下游大漢溪至鳶山堰輸送大

湳淨水場，改由桃園大圳輸送，輸水損失由天然河

道輸水損失率40%降至圳路輸水損失率10%，其節水

成效約為當日供水量30%。

結語

桃園地區人口約佔全國人口10%，年產值1兆7

千億，為全國近年人口成長及工業發展急遽之地

區。以目前桃園地區每日108萬立方公尺於枯水期

間仍調用少量農業用水補充水源，依節水成效統計

顯示，民國96年2月至3月上旬石門及桃園水利會灌

區農業用水節水高達2,117萬立方公尺，可降低民生

及工業用水缺水風險。然而此節餘水量乃經由各供

水及用水單位努力配合節水措施而得，未來如何提

高水利會將農業用水節餘水釋出意願，及因應未來

可能之停灌休耕作業大筆補償經費，目前經濟部及

農委會正構思仿照水資源作業基金之運作模式，設

置常設性的「農業用水調度移用作業基金」予以運

作。

另農委會推動「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休

耕轉作屬獎勵性質，申請期間於期稻中且轉作區塊

零散，致調用農業用水量無法推估及掌握，效益不

大，建議農委會於糧食安全情況下，為增加農業用

水量調度效益，評估是否將休耕轉作方式改為強

制，且於期作前公告休耕轉作連續區塊之灌溉系

統，並完成休耕轉作面積統計，則易掌握可調用農

業用水量，效益較大。

從農業用水釋出角度外，為降低缺水風險，仍需

興辦水源設施及供水管網工程，目前水利署、自來

水公司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正積極推動板新二期工

程改善計畫、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含南北桃

連通計畫）、桃竹雙向供水改善計畫、桃園海淡廠

及規劃高台水庫等水源開發計畫予以因應。此外，

目前缺水原因，除天候異常乾旱外，另一為汛期濁

水導致缺水，經濟部、農委會及原委會亦加速推動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並透過石門水

庫上游集水區保育治理及水庫庫區緊急供工程暨水

庫更新改善與下游供水區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等各項工作完成後，達穩定供水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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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會灌區 年度 一期稻作節水量 二期稻作節水量 年總節水量 備註

石門

91

5829.67 2118.44 7948.11 

石門一期稻作停灌桃園 9408.96 -454.64 8954.32 

石門+桃園 15238.63 1663.80 16902.43 

石門

92

3263.16 3322.34 6585.49 

桃園一期稻作停灌桃園 16518.56 7745.76 24264.32 

石門+桃園 19781.72 11068.10 30849.81 

石門

93

6654.27 3021.49 9675.76 

石門及桃園一期稻作停灌桃園 16132.52 117.16 16249.68 

石門+桃園 22786.79 3138.65 25925.44 

石門

94

492.83 723.51 1216.34 

桃園 552.27 -1043.11 -490.84 

石門+桃園 1045.10 -319.60 725.50 

石門

95

712.71 313.98 1026.69 

桃園一期稻作停灌桃園 12510.29 2204.24 14714.52 

石門+桃園 13223.00 2518.22 15741.21 

石門

96
（2/1-3/10）

190.43 　 190.43 

桃園 1926.81 　 1926.81 

石門+桃園 2117.24 　 2117.24 

圖9、民國91年至目前(96年)期間農業用水節約成效 單位：萬立方公尺




